	宜蘭縣榮服處107年「退除役官兵代表懇談會」建議事項彙復表

	項次
	建議事項
	說明

	一
	榮民林欽福先生:

政府推動軍公教年金改革，八百壯士持續的抗爭，主要的原因並不是為爭錢，蔡總統曾公開宣示:「軍人的榮辱就是我的榮辱」。在野街頭抗爭時，極端的不尊重軍人，政府應重新建立軍人形象，建請在今年的9月3日軍人節時，公開的向軍人道歉。
	軍人退撫制度修改期間，本會辦理各種座談會及拜訪退伍軍人社團，進行說明、溝通和聽取其寶貴意見，未來將持續辦理座談會說明軍人年改進度與內容，凝聚共識。

	二
	榮民施遊輝先生:

軍人在部隊服兵役未領加班費，也無公教人員65歲退休之服務年資保障，另軍人有服現役最大年限及年齡規定，如果時限內未升級，則依年限退伍。現今軍人退撫新制以服務年限做區分，實不公平，建議現役和退役脫鉤處理。
	軍人退撫新制度，主要是為了退撫制度穩定與基金財務永續，在兼顧制度轉銜的衡平下，透過退休俸的重新制定，讓退役軍人基本生活和家庭照顧沒有任何疑慮。

	三

三


	榮民吳克由先生:

(1) 政府宣稱轉型正義，請說明為何榮民就養金申請設排富條款。

(2) 農民津貼由國家編列預算給付，為何榮民年金不能由政府給付，這是甚麼轉型正義。

(3) 軍公教退休優惠存款18%取消後，可否轉換領取軍人退休樓地板金額嗎？
	(1) 政府安置榮民就養，係以照顧年邁貧困或身心障礙亟需照顧之榮民為目的，每月所發給之就養給付，屬生活補助性質。為使有限預算能運用於需要照顧之榮民，需訂定一定條件辦理，並非所有榮民均得享有之權利。本會係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授權訂定國軍退除役官兵就養安置辦法(下稱就養安置辦法)及相關規定，採一致標準辦理公費就養，凡符合就養條件之榮民，本會均主動協助申辦就養。另本會將積極檢視現行就養條件之合理性，修正就養安置辦法及相關規定，以維榮民權益。

(2) 未來退撫基金將由政府逐年編列預算1,000億元、18%優存補貼撙節之經費、提高個人提撥費率及基金分攤支付等挹注這是為確保退撫基金安全運作、有效保障軍人(眷)退後生活而設。

(3) 爭取最低保障金額是本會一貫之立場，目前軍人退撫制度最低保障金額是以少尉一級本俸加專業加給之38,990元為基準，本會將持續與立法委員溝通說明，以維護退伍軍人基本之生活保障。
(4) 行政院通過之「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修正草案」，立法院外交國防委員會已於5月10日完成初審，對於草案朝野無共識之部分條文，將保留並預定於6月份召開臨時會協商，審議期間本會將持續關注法案審議過程，並向委員說明與溝通，以維權益。

	四
	823協會總幹事楊振乾:

(1) 就養榮民之就養金14,150元，已行之多年，近年民生物價節節高漲，實難維持基本生活支用開銷、備感困頓。且今年春節前政府調高軍公教待遇3%，建議輔導會能比照，提高就養金，以安定就養榮民之生活負擔。

(2) 目前仍有遺眷，未領年終慰問金，建議輔導會能放寬資格。
	(1) 本會因應107年軍公教待遇調整案之實施，於106年9月30日擬具就養給付調整案，經行政院107年11月27日函復，暫予緩議。本會將持續盱衡整體政經環境，爭取調整就養給付。

(2) 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放事宜，行政院自102年起，改以月退俸在2萬元以下之退休(伍)人員為發給對象，並賦予制度化調整機制，103年至106年每年公告調整月退休金(俸)基準數額，均訂為25,000元以下。

(3) 照顧退伍袍澤是本會責無旁貸之職責。本會將持續推動就學、就業、就醫、就養及服務照顧等核心工作，為退伍袍澤提供更好的服務照顧與協助。

	五

五


	榮民魏家宜先生:

(1) 軍人年改退休俸雖設領取最低樓地板標準，但對需扶養父母、子女之退伍軍人，是沉重負擔。建議參考家庭收入總所得，考量家庭照顧人口需求，以符合公平正義。

(2) 建議民國87年以前退伍者之軍校年資，併入退伍年資計算，以符公平。

(3) 退除役官兵代表懇談建議能夠公開透明化，廣泛發邀請函讓大家能夠參與。
	(1) 軍人退撫制度最低保障金額是以少尉一級本俸加專業加給之38,990元為基準，本會將持續與立法委員溝通說明，以維護退伍軍人基本之生活保障。
(2) 行政院通過之「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修正草案」，此版本軍校年資採計方式與目前相同，並未改變。

(三)有關退除役官兵代表懇談會本會辦理情形說明：

1.召開懇談會前1個月，各榮服處除於機關門首及網站公布邀請訊息外，並廣為利用各種宣傳方式，如榮服處全球資訊網、社群網站（含手機通訊應用軟體），同時結合社區服務組長、榮欣志工、地區退伍軍人社團等協助訊息發布。

2.懇談會之報名方式，除發送邀請函，另於本會全球資訊網(各榮服處網頁)提供線上報名服務，期使有意願與會之退除役官兵，能有參與發表及溝通意見之機會。 

	六
	榮民汪子建先生: 

「年金改革」這個名詞，是名不正、言不順，建議政府幾項原則:尊重三軍、恩澤老榮民，守護憲法、維護體制，不溯既往、信賴保護，維護月俸、依法調升。
	軍人退撫新制度，主要是為了退撫制度穩定與基金財務永續，在兼顧制度轉銜的衡平下，透過退休俸的重新制定，讓退役軍人基本生活和家庭照顧沒有任何疑慮。

	七
	榮民張日榮先生:

軍、公、教、警、消係維持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定的棟樑和基石，經國家考試任用，怎可因年金改革而恣意摧殘。希望政府能夠遵守誠信原則，維持原退休案。
	軍人退撫新制度，主要是為了退撫制度穩定與基金財務永續，在兼顧制度轉銜的衡平下，透過退休俸的重新制定，讓退役軍人基本生活和家庭照顧沒有任何疑慮。

	八
	榮民陳正雄先生:

本人領取月退休俸26,100元，退休（伍）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被取消，建議放寬年終慰問金發放標準。
	(1) 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放事宜，行政院自102年起，改以月退俸在25,000元以下之退休(伍)人員為發給對象，並賦予制度化調整機制，103年至106年每年公告調整月退休金(俸)基準數額，均訂為25,000元以下。

(2) 照顧退伍袍澤是本會責無旁貸之職責。本會將持續推動就學、就業、就醫、就養及服務照顧等核心工作，為退伍袍澤提供更好的服務照顧與協助。

	九
	榮民溫永椿先生:

希望輔導會能表明維護憲政之立場，對於違憲之軍人年金改革，要求不溯及既往原則。
	軍人退撫新制度，主要是為了退撫制度穩定與基金財務永續，在兼顧制度轉銜的衡平下，透過退休俸的重新制定，讓退役軍人基本生活和家庭照顧沒有任何疑慮，懇請退伍袍澤榮眷大家支持。

	十
	榮民董俊德先生:

軍人年金改革希望越改越好，以保障退伍軍人退休生活。
	軍人退撫新制度，在兼顧制度轉銜的衡平下，透過退休俸的重新制定，讓退役軍人基本生活和家庭照顧沒有任何疑慮。


	十

一
	忠義同志會威安分會會長林永承先生: 

軍公教警消是政府為了保衛國家安全和維護社會安定，且經國家考試依法任命，來行使職權。如今年金改革，政府竟違反誠信正義，不履行契約責任。導致現今社會陷入各種亂象。試問:政府對軍人污蔑態度，我們還要履行保衛國家的義務嗎？
	軍人退撫制度修改期間，本會辦理各種座談會及拜訪退伍軍人社團，進行說明、溝通和聽取其寶貴意見，未來將持續辦理座談會說明軍人年改進度與內容，凝聚共識。

	十

二
	榮民杜傳紅先生: 

首先感謝輔導會及榮民服務處對退伍軍人的照顧，日前軍人年金改革的樓地板，已經定調在39,000元左右，再如何建議應沒用。


	行政院通過之「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修正草案」，立法院外交國防委員會已於5月10日完成初審，對於草案朝野無共識之部分條文，將保留並預定於6月份召開臨時會協商，未來將持續辦理座談會說明軍人年改進度與內容，凝聚共識，並持續與立委溝通說明以維護退伍軍人應有尊嚴與權益。

	十

三
	榮民桂孝華先生:

何謂轉型正義？如果沒有當年兩蔣統帥國軍，歷經當年台海保衛戰，及後來參加十大建設，怎會有今天繁榮進步的台灣，做人應該飲水思源。
	感謝您所提供之建言。倘對公共政策有任何看法或建議，可透過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提供創意、見解或政策建言，讓行政機關的政策計畫更加公開透明，並朝向公民參與及強化溝通之目標邁進。

	十

四

十

四


	榮民李少階先生:

年金改革不合法、又不合理。本人年老且身障，需僱用外勞看護，試問若18%被取消，退休金又遭到年改減少，晚年生活如何維繫。
	(1) 若是您目前月退俸與優存利息合計，未超過38,990元，將不受影響。超過的部分為差額，分10年調降至修正草案之月退俸金額。
(2) 若是當初退伍選擇領一次退伍金，其存利息所得低於最低保障金額者(38,990元)，維持18%優存利率。超過的部分，分為6年，逐年調降至優存利率6%。

	十

五
	榮民劉家雄先生:

(1) 所有退休制度都經過財經專家及精算師精算，且資金是採複利計息。政府既然強調「轉型正義」，建請應公佈退撫基金精算結果，並請專家加以說明。

(2) 每個政黨都喊出愛台灣，要怎麼愛、不是光喊口號，必須依靠全國軍民同胞共同努力來創造才會有好的成果。現在民進黨完全執政，建議應該從技職教育、科技跟人文方面加以提升。
	(1) 行政院通過之「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修正草案」，立法院外交國防委員會已於5月10日完成初審，對於草案朝野無共識之部分條文，將保留並預定於6月份召開臨時會協商，本會亦關注其進度。

(2) 本會執行退除役官兵就學輔導作為均以就業為導向，所建議事項納入未來政策措施規劃參考。

	十

六

十

六
	榮民葛慶山先生:

(1) 軍人年改薪資採計，預計從現行最後一個月，調整為最終年資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所謂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要怎麼算請說明。

(2) 18%優存即將走入歷史，本金是否續存、還是領回，請說明。

(3) 軍人職業特殊，為保衛國家經常冒著性命危險犧牲奮戰。且因官階服務年限，多數軍人在40歲前後被迫退役，退伍後生活就全靠退休俸。現在優存18%利息被取消，而退休俸又因年金改革而逐年降低，真是情何以堪。

(4) 目前年金改革從50+2.5%改到55+2 %看似比較優厚，但優惠存款本金若不能領回或十年後領回，則是更差的版本，我們已七十歲，要領多久才會將本金拿回來？

(5) 建議軍人年金改革最新處理進度應公布，莫讓大家人心惶惶。
	(1) 退撫新制修正草案第26條，已律定並說明退休俸給與基準。
(2) 退撫新制修正草案第26、46條，說明退俸與退伍金人員優存利息計算方式。依目前修正草案規劃優存應於10年後逐年調整至一般利率，本金可於第11年領回。
(3) 行政院通過之「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修正草案」，立法院外交國防委員會已於5月10日完成初審，對於草案朝野無共識之部分條文，將保留並預定於6月份召開臨時會協商。在立院審議期間，本會將持續關注法案審議過程，並向委員說明與溝通，為退伍軍人爭取應有之權益與尊嚴。
(4) 新退撫制度將原含18%優存利息之退休所得與新退休俸之差額，以10年平均減幅作遞減，這是為了緩和榮民袍澤們生活衝擊。而緩降的10年期間中，因退休所得仍有18%優存利息，因此，本金於第11年全額歸還，若是於10年中途領回本金，將使您與臺灣銀行優存契約失效。
(5) 修正草案審議期間，本會仍將持續辦理座談會說明法案審查進度與內容，凝聚袍澤與眷屬們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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